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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選活動指引 
 

導言 

 

本指引旨在提供一般參考資料，以說明

在進行競選活動時可能涉及的收集及使

用個人資料，應如何遵守《個人資料(私

隱)條例》(下稱「條例」)的規定。候選

人及/或其選舉代理人很多時都會利用電

話聯絡準選民。此外，候選人亦可能利

用其他方式，如傳真、手機短訊/多媒體

訊息或電子郵件向準選民進行游說。在

某些情況下，有關個人與致電者及/或候

選人是從無交往的，他們因而關注候選

人有否從選民登記冊以外的來源取得他

們的個人資料。 

 

向選民進行拉票的行為並無違反條例的

規定，只要個人資料的處理是符合條例

附表 1 的保障資料原則。條例附表 1 的

保障資料第 1、2(2)、3 及 4 原則的規定

與此尤為有關： 

 

保障資料第 1(1)原則規定，除非個人資料

是為了直接與資料使用者的職能或活動

有關的合法目的而收集，及就該目的而

言，資料屬必需、足夠但不超乎適度，

否則不得收集資料； 

 

保障資料第 1(2)原則規定，收集個人資料

的方法必須合法及在有關個案的情況下

屬公平； 

 

保障資料第 1(3)原則規定，凡從資料當事

人直接收集個人資料之時或之前，資料

使用者須採取所有合理地切實可行的步

驟，確保資料當事人已獲告知他是有責

任提供抑或可自願提供該等資料，及不

提供該等資料會承受的後果。資料當事

人應獲明確告知收集資料的目的及資料

可能轉移予甚麼類別的人，以及可向其

提出查閱資料要求和改正資料要求的人

士的聯絡資料； 

 

保障資料第 2(2)原則規定，個人資料的保

存時間，不得超過將其保存以貫徹該等

資料被使用於或會被使用於的目的(包括

任何直接有關的目的)所需的時間； 

 

保障資料第 3 原則訂明，如無有關資料

當事人的訂明同意，個人資料不得使用

於在收集資料時會將其使用於的目的以

外的目的，或使用於不是與該原本收集

目的直接有關的目的；及 

 

保障資料第 4 原則規定，資料使用者須

採取所有合理地切實可行的步驟，以確

保個人資料受保障而不受未獲准許的或

意外的查閱、處理或其他使用所影響。 

 

候選人指引 

 

1. 擬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進行競選活動

的候選人，必須留意保障資料第 1、

2(2)、3 及 4 原則的規定。 

 

2. 候選人有責任向其助選成員講述保障

資料原則的規定，以及督導他們的工

作，以確保他們遵守保障資料原則的

規定。 

 

3. 直接向有關個人或間接向第三者(例如

職工會或專業團體)收集個人資料作競

選活動時，只可收集競選活動所需的

足夠資料，不可超乎適度（例如不應

收集身份證號碼）。 

 



 

競選活動指引              - 2 -           二零一一年十月  

4. 直接向有關個人收集個人資料作競選

活動的候選人，必須將收集資料的目

的告知該人士。 

 

5. 候選人收集個人資料作競選用途時，

不得使用欺詐手段，或是就收集資料

的目的作出失實的陳述（例如藉詞進

行民意調查或協助市民申請政府福利

而收集個人資料）。 

 

6. 候選人使用選民登記冊中的個人資料

時，必須確保該等個人資料只能使用

於相關的選舉法例中訂明的選舉目

的。 

 

7. 如候選人希望使用從選民登記冊以外

所取得的個人資料作競選用途，則須

事前徵得資料當事人的明確同意，除

非原本收集有關資料的目的是與競選

目的直接有關。 

 

8. 至於候選人利用從第三者(例如職工會

或專業團體)取得的個人資料，以接觸

這些團體的會員來進行與競選有關的

活動，正確的做法是由這些職工會或

專業團體決定這是否屬於原本收集會

員資料目的所准許的用途，而有關競

選通訊最好由這些團體處理。良好的

行事方式是由有關團體在事前知會會

員其個人資料將被使用於該用途。 

 

9. 如候選人或其選舉代理人為競選而聯

絡個別選民時被問及如何取得選民的

個人資料，他們應該如實告知。 

 

10. 作為良好的行事方式，候選人或其代

理直接向選民拉票或透過第三者(例如

職工會或專業團體)間接向選民拉票

時，選民應獲提供選擇，可以拒絕接

收候選人其後的競選通訊，以便選民

不會再收到不需要的候選人競選通

訊。 

 

11. 作為良好的行事方式，候選人應該備

存一份據他們所知不欲接收競選通

訊，如電話、郵件、傳真、電郵或探

訪的人士的名單，並且避免向這些人

士進行拉票。 

 

12. 候選人及其選舉代理人在進行競選活

動時，應該小心保管他們所持有的選

民名單中的個人資料，防止有關個人

資料被意外的或未獲准許的查閱。 

 

13. 候選人在完成所有競選活動後，不應

保留任何為競選目的而收集的個人資

料。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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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 

如用作非牟利用途，本指引可部分或全部翻印，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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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本指引所載的資料只作一般參考用途，並非為《個

人資料(私隱)條例》(下稱「條例」)的應用提供詳盡

指引。有關法例的詳細及明確內容，請直接參閱條

例的條文。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下稱「專員」)並沒

有就上述資料的準確性或個別目的或使用的適用性

作出明示或隱含保證。上述建議不會影響專員在條

例下獲賦予的職能及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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